
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 

新闻出版署发布（新出报[1995]252 号），1995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促进我国报纸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报纸的行政管理，保

证报纸质量，特制定本质量管理标准。  

  第二条 质量管理标准适用于编入国内统一刊号的正式报纸。  

  第三条 报纸出版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

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

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的思想，正确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报纸的各项内容必须符合本报的办报宗旨和专业分

工范围，在本报的专业分工范围内开展和从事新闻报道及有关信息的传播活动。  

  第四条 报纸的出版，必须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报社必须严格按照《报纸

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进行报纸的出版及其他有关活动。  

  第五条 报纸所载内容必须真实、准确；稿件选用要求具有指导性、新闻性、时效

性和可读性；版面内容要求信息量大、并能综合运用新闻手段；版面设计要求中心突出、

图文并茂、有自己的风格；标题制作要求题文相符、表达准确、文字精炼、生动形象；

栏目设置要求特色鲜明；文字校对要求严格、准确，无明显差错。  

  第六条 报纸的印刷制作要求清晰，无缺笔断划和模糊不清的现象。  

  第七条 报纸刊登广告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可信，语言文字必须文明、规范，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国家利益。  

  第八条 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要求有一定的社会发行量。各类报纸在出版一定

时间后，其发行量应达到与本报专业分工和读者对象范围相适应的水平。  

  第九条 报纸是一种面向社会和广大读者的传媒，必须在读者中建立起良好的形象

和必要的社会信誉。  

  第十条 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可依据本质量管理标准对报纸质量进行检查、评

定，并根据查评结果，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报纸进行整顿提高，对发现违规行为者可依

据《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给予警告、罚款、停期、停业整顿、撤销登记等处罚。  

  第十一条 本质量管理标准由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本质量管理标准由新闻出版署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质量管理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报纸质量管理标准》实施细则（试行）  

  一、为具体实施《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对报纸质量管理使用抽查出版质

量和限定最低发行量的评定方法，以确定报纸质量是否合格。  



  二、报纸出版质量的评定采取打分制（满分 100 分）。  

  1.办报方针、宗旨、舆论导向即《报纸质量管理标准》（下称《标准》）第三条的

质量评定标准（30 分）。  

  报社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

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为全党全国工

作大局服务的思想。正确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报纸的新闻报道和所刊载

的其他内容，不得背离办报宗旨和超越本报的专业分工范围，不得刊载国家规定的禁载

内容。  

  报纸未达到以上要求时，按程度不同，酌情减去 30 分以下分数，质量问题严重的，

可以全部减去 30 分，或按《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处理。  

  2.报纸依法出版情况的质量评定标准（20 分）。  

  报纸的各项出版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报纸管理暂

行规定》等报纸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报纸的出版、印刷、发行、登记

项目的变更、经营及各项有关活动，都必须符合行政管理方面的审批登记程序。  

  对执行新闻出版管理法规和遵守其他法律、法规方面不能达到质量标准要求的，按

程度不同，酌情减去 20 分以下分数，一般性违规一次减 5 分，严重违法、违规的，可

以全部减去 20 分，或按《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处理。  

  3.报纸版面的综合质量评定标准（30 分）。  

  （1）报纸所载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对一般的失实内容，一次减去 5 分；对重要

新闻报道和其他重要内容的失实，可全部减去 30 分。  

  （2）报纸稿件的选用要求具有指导性、新闻性、时效性、可读性、格调高雅、文

章生动。达不到标准的，酌情减去 5 分以下质量分数。  

  （3）报纸版面容量标准，要求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充分利用各种新闻体裁和新

闻手段。消息、图片、文章条数，对开报纸要求每版平均不应少于 7 篇（专、副刊除外），

一版不应少于 10 篇；四开报纸要求每版平均不应少于 5 篇（专、副刊除外），一版不

应少于 7 篇。同时要求每期报纸一般都应有消息、评论、通讯、图片，达不到标准的，

酌情减去 5 分以下质量分数。  

  （4）报纸文章标题要求题文相符，表达准确，文字精练，生动形象。达不到标准

的，酌情减去 5 分以下质量分数。  

  （5）报纸栏目设置要求合理、特色鲜明、丰富多采，符合办报宗旨和专业分工范

围。达不到标准的，酌情减去 5 分以下质量分数。  

  （6）报纸文字校对要求严格准确，无明显差错。每期报纸文字差错率不得高于万

分之三，达不到标准的，酌情减去 5 分以下质量分数。  

  （7）报纸印刷质量要求字体清晰、墨色均匀、套色准确、无缺笔断划、模糊不清



的现象。达不到标准的，酌情减去 5 分以下质量分数。  

  4.报纸广告的质量评定标准（10 分）  

  报社经营广告业务，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报纸刊登任何形式的广告，均应用明显的广告形式刊出或在报纸明显位置注明"广告"字

样，严禁刊登"有偿新闻"，以新闻形式刊登广告，收取费用。报纸刊登广告内容必须真

实、可信，语言文字必须文明、规范，不得刊登虚假广告，不得违反社会公德或损害国

家利益。报纸广告设计应美观、健康。达不到标准的，酌情减去 10 分以下质量分数。  

  5.报纸的社会信誉质量评定标准（10 分）  

  作为一种社会传播媒体，报纸应在读者中建立良好的整体形象和必要的社会信誉。

报社必须满足读者和客户的正当要求，应具有良好的遵纪守法表现及记录。  

  对报纸的社会形象和信誉的综合质量标准，结合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报纸审

读、日常管理和社会综合反映（读者来信、社会调查）等手段给予评定。  

  对不符合社会信誉综合标准的，酌情减去 10 分以下质量分数。  

  三、报纸发行的质量评定。  

  报纸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发行量应达到与本报专业分工和读者对象范围相适

应的水平。报纸的期发行量作为重要的质量标准，不规定打分标准，只规定最低发行量。

并且采取最低期发量"质量一票否决"的方式。  

  各级各类报纸在出版两年后，其最低期发行量标准应达到：  

  （1）省级党委机关报 10 万份；地（市）级党委机关报 3 万份；县（市）级党委机

关报 1 万份。  

  （2）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机关报、专业报 3 万份。  

  （3）省级及省级以下专业、行业报 2 万份。  

  （4）晚报 5 万份。  

  （5）社会群体对象报纸：中央报纸 5 万份；地方报纸 3 万份。  

  （6）各类企业报纸 1 万份。  

  （7）各种生活服务类报纸 5 万份。  

  （8）各类文摘报纸 5 万份。  

  “发行量”指报纸的实际征订、零售数量，不包括赠送、交换的报纸数量。对未达

到最低发行量的报纸，均判定为质量不合格报纸，应限期观察，或劝其停办。  

  解放军系统、外宣类报纸，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以及一些特殊专

业的报纸，执行此项标准时，可适当放宽。  

  四、报纸质量管理标准的评定，与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对报纸的年检工作结合进

行。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报纸，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可不予通过年检；对质量标准达不

到 60 分的，即视为不合格的报纸，该报已经不具备办报条件，应予以停办并撤销登记。  



  五、报纸质量管理标准的评定，中央单位的报纸由新闻出版署和报纸所在地省级新

闻出版局共同依据报纸的全年期数按比例抽检评定；地方单位的报纸，由报纸所在地省

级新闻出版局依据报纸的全年期数按比例抽检评定。  

  六、本细则由新闻出版署负责解释。  

  七、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